教育部96年度全國傑出通識教育教師獎遴選及獎勵實施計畫

壹、依據：教育部全國傑出通識教育教師獎遴選及獎勵要點（附件）
貳、主旨：表彰通識教育教師典範，鼓勵優秀教師投入通識教育，以提升教師教學績效及提高教學品質。

參、主辦單位：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

肆、承辦單位：崑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伍、協辦單位：本部顧問室通識教育計畫辦公室
陸、計畫期程：自九十六年二月一日起至九十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柒、獎勵名額：遴選全國傑出通識教育教師五名，得參酌大專校院各類型學校之數量分布情況，考量得獎教師人數配置。

捌、給獎內容：

獎項名稱：第一屆全國傑出通識教育教師獎

給獎內容：獎狀乙紙、獎牌乙座、獎金新臺幣二十萬元
玖、獎勵對象：公私立大專校院教學卓越足為楷模之傑出通識教育教師

拾、候選資格：

1、 各大專校院依本部所定傑出通識教育教師推薦原則，推薦通識教育教師一人參加本獎項之遴選。
2、 獲本部九十二年度至九十五年度人文社會科學教育先導型計畫之個別型通識教育改進計畫補助且獲選為績優計畫之通識教育教師（名單詳附錄），具有第一屆全國傑出通識教育教師之候選資格。

拾壹、傑出通識教育教師推薦原則 ：
1、 具有清晰且正確的通識教育理念，並能將通識教育理念充分體現於所開設之通識課程中。
2、 通識課程教材及內容，足為同類型課程楷模。
3、 通識課程教學方法創新，能激發學生學習動機，養成學生對知識、價值與生命進行反省、批判與統整之能力，同時促進學生的行動抉擇能力。
4、 課程實踐能充分達成通識教育目標，教學成效深受同儕與學生肯定。
拾貳、推薦暨遴選作業須知：

一、學校推薦作業

（一）各校依據傑出通識教育教師推薦原則進行推薦，每校以推薦一名為限。

曾獲得本部92-95年度人文社會科學教育先導型通識教育改進計畫補助且獲選為績優計畫之通識教育教師，即具有當然候選資格（以下簡稱當然候選人），不列屬前述學校推薦名額。
（二）學校推薦候選人應注意事項（當然候選人不在此列）
1.各校應建立完整之評選推薦辦法據以產生該校候選人。

2.候選人基本資格如下：

（1）應為該校編制內專任師資。

（2）應有開設通識課程至少三年以上之經歷。

（三）候選人報名作業

1.由學校統一作業，於公告期限內完成線上報名（網址http://www.bestget.ksu.edu.tw/）及書面資料繳交作業，始完成應有程序。

2.書面資料一式六份，應加裝封面（如附表一）裝訂成冊，於收件期限內，免備函，以郵戳為憑，郵寄至本計畫承辦單位崑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郵件封面請標明「第一屆全國傑出通識教育教師獎候選人資料」。文件應力求完備，不接受補件或抽換。凡不齊全、未裝訂完備、不符規定或逾期送達者，不予受理。

3.應繳交資料：

下列資料請依序裝訂：

（1）學校推薦函（如附表二）、學校推薦規定與校內推薦會議之證明文件。當然候選人不需檢陳此類文件。

（2）候選人資料表（如附表三）
（3）通識教育經歷與榮譽證明文件等影本
（4）近三年開設之通識課程之課程大綱。如設有教學網頁，其資料請一併附上。
（5）近三年開設之通識課程之學生成績評量（如附表四）
（6）近三年開設之通識課程之學生滿意度調查（如附表五）
（7）其它與通識教育相關之教學、研究與服務表現資料。

4.各校應負候選人資料查證之責，若有偽造等非法情事，甚至影響遴選結果者，經本部查證屬實，將取消其當選資格，並追回所頒給獎內容及獎金。
二、本部遴選作業

（一）由本部聘請十一位專家學者組成全國傑出通識教育教師獎評選小組(以下簡稱評選小組)。評選小組設正、副召 集人各一人，由委員推選產生。評選小組採合議制方式決議遴選有關事項。為達成公平、公正與公開遴選之目標，評選小組委員應遵守利益迴避之原則。
（二）遴選程序：遴選作業分初審、複審與決審三階段進行。
1.初審：由評審小組採書面及會議型式進行審查。
2.複審：視遴選作業之必要性，得依初審會議決議邀請進入複審之候選人面談或教學觀摩，或由評選小組委員代表赴學校實地瞭解及查閱資料。

3.決審：

(1) 由評選小組召開決審會議議決當選名單。
(2) 決審會議應有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人員出席，當選            者應獲得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始得當選。

（三）本獎項可為當選人從缺之決議。
（四）當選名單公布：當選名單經報本部核定，於頒獎典禮公布之。本部及本計畫專屬網站亦將配合公布當選名單。

三、預定作業期程:

（一）候選人報名及繳交資料：自公告日起至九十六年六月二十五日止。
（二）初審：九十六年七月完成。
（三）複審：九十六年十月完成。
（四）決審：九十六年十一月完成。
（五）第一屆全國傑出通識教育教師獎頒獎典禮：九十六年十二月完成。
（六）第一屆全國傑出通識教育教師獎獲獎人座談會：九十六年十二月完成。
四、以上推薦暨遴選作業須知，若有異動，以本部公告為準。

拾參、頒獎典禮：

舉辦第一屆全國傑出通識教育教師獎頒獎典禮，敦請本部部長親自頒獎。

拾肆、其他推廣作業：

一、傑出通識教育教師座談會：

為推廣傑出通識課程教學經驗，提升通識教育品質，規劃辦理深度座談活動，邀請第一屆傑出通識教育教師參與分享通識教學心得。

二、媒體專輯：

（一）發布本屆全國傑出通識教育教師獎頒獎遴選相關重要訊息。

（二）委託電視媒體除製作入圍候選人專輯外，並製作本獎項專題節目播出，以擴大其對學校與社會的影響力。


附表一【封面格式】
	編號：（由本部填寫）
教育部96年度全國傑出通識教育教師獎
候選人資料

學校名稱
候選人姓名

服務單位

學校聯絡人姓名

服務單位

學校聯絡人電話

（公）                  （宅/手機）

學校聯絡人   電郵地址

傳真號碼

應繳資料確認表

序號
資  料  名   稱

是否齊備

1

□ 學校推薦函及校內推薦辦法與會議文件        

□ 當然候選人(不須推薦函)

□是   □否
2

候選人資料表

□是   □否
3

通識教育經歷與榮譽證明文件等影本

 □是   □否
4

近三年開設之通識課程之課程大綱

 □是   □否
5

近三年開設之通識課程之學生成績評量

 □是   □否
6

近三年開設之通識課程之學生滿意度調查

 □是   □否
7

其它與通識教育相關之教學、研究與服務表現資料

 □是   □否
中華民國96年   月   日




附表二
【學校推荐函】

	　　茲推薦______________君參加「教育部96年度全國傑出通識教育教師獎」之遴選，請惠辦。

　　此　致

教育部96年度全國傑出通識教育教師獎評選小組

推薦學校：

(加蓋學校印信)　

通訊處：

電話：

傳真：
中華民國九十六年　月　 日





附表三
【候選人資料表】

教育部96年度全國傑出通識教育教師獎候選人資料表

	學 校 名 稱
	

	候 選 資 格
	□ 學校推薦候選人

□ 當然候選人（曾獲教育部92-95年度人文社會科學教育先導型通識教育改進計畫補助且獲選為績優計畫之通識教育教師）

	教師

姓名
	中文

姓名
	
	服務單位
	
	請掃貼

半身彩色照片

	
	英文

姓名
	
	在校服務年資
	      　年
	

	
	職級
	
	本職

級年資
	        年
	

	聯絡

電話
	(O)：                
	 (H)：


	
	(M)：             
	(FAX)：

	通訊

地址
	

	E-MAIL
	

	最高

學歷
	

	學術

專長
	

	開設通識課程學期數總計
	 自________學年度起開設通識課程，迄今共             學期

	93-95

學

年

通

識

課

程

開

課

資

料
	序號
	課  程   名   稱
	學 期 / 班 數

	
	1
	
	   學年度第  學期  班

	
	2
	
	   學年度第  學期  班

	
	3
	
	   學年度第  學期  班

	
	4
	
	   學年度第  學期  班

	
	5
	
	   學年度第  學期  班

	
	6
	
	   學年度第  學期  班

	
	7
	
	   學年度第  學期  班

	
	8
	
	   學年度第  學期  班

	
	9
	
	   學年度第  學期  班

	
	10
	
	   學年度第  學期  班

	相

關

通

識

教

育
經

歷
	

	曾

獲

榮

譽
	通

識

教

育
	

	
	非

通

識

教

育
	

	學

術

代

表

作
	專

業
	

	
	通

識

教

育
	

	通

識

教

育

的

觀

察

與

建

言
	（請以一千五百字為度）



附表四：近三年開設之通識課程學生成績評量
候選人近三年開設通識課程之學生成績評量表

●說明 : 本表由校方填寫

候選人姓名：____________  任教學校：____________________ 

	序號
	課程名稱
	開課時間
	開

班

數
	總計

班平均成績
	80分

以上%
	不及格

%

	1
	
	___學年度

第___學期
	
	
	
	

	2
	
	___學年度

第___學期
	
	
	
	

	3
	
	___學年度

第___學期
	
	
	
	

	4
	
	___學年度

第___學期
	
	
	
	

	5
	
	___學年度

第___學期
	
	
	
	

	6
	
	___學年度

第___學期
	
	
	
	

	7
	
	___學年度

第___學期
	
	
	
	

	8
	
	___學年度

第___學期
	
	
	
	

	9
	
	___學年度

第___學期
	
	
	
	

	10
	
	___學年度

第___學期
	
	
	
	

	備註欄
	



附表五：近三年開設之通識課程學生滿意度調查
候選人近三年開設通識課程之學生滿意度調查表

●說明 : 1.滿意度請換算成百分數填入 2.本表由校方填寫

候選人姓名：_____________  任教學校：_________________  

	序號
	課 程 名 稱
	開課時間
	開班數
	班級滿意度

總平均

	1
	
	___學年度第___學期
	
	

	2
	
	___學年度第___學期
	
	

	3
	
	___學年度第___學期
	
	

	4
	
	___學年度第___學期
	
	

	5
	
	___學年度第___學期
	
	

	6
	
	___學年度第___學期
	
	

	7
	
	___學年度第___學期
	
	

	8
	
	___學年度第___學期
	
	

	9
	
	___學年度第___學期
	
	

	10
	
	___學年度第___學期
	
	

	備註欄
	


附件

教育部全國傑出通識教育教師獎遴選及獎勵要點

一、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表彰通識教育教師典範，鼓勵優秀教師投入通識教育，以提昇教師教學績效及提高教學品質，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獎勵對象為公私立大專校院通識教育教師。

三、全國傑出通識教育教師獎每年辦理一次。

四、獎勵名額

 （一）遴選全國傑出通識教育教師五名，得參酌大專校院各類型學校之數量分布情況，考量得獎教師人數配置。

 （二）本部得視當年度經費狀況及施政重點調整各年度全國傑出通識教育教師獎給獎名額。
五、遴選機制

 （一）候選資格

  1. 各大專校院依本部所定傑出通識教育教師推薦原則，推薦通識教育教師一人參加本獎項之遴選。

  2.  獲本部九十二年度至九十五年度人文社會科學教育先導型發展計畫之個別型通識教育改進計畫補助且獲選為績優計畫之通識教育教師，具有第一屆全國傑出通識教育教師之候選資格。
 （二）遴選方式

  1. 由本部遴選專家學者十一人至十三人，組成全國傑出    通識教育教師遴選評選小組（以下簡稱評選小組）。

  2. 由評選小組委員審議傑出通識教育教師獎實施計畫（含推薦原則、遴選指標及遴選作業須知）並經本部核定。

  3. 各大專校院依前開推薦原則各薦通識教育教師一人參加本獎項之遴選。

  4. 評審小組委員迴避之義務，依行政程序法相關規定辦理。

 （三）遴選結果於媒體公布之。

六、經核定獲頒全國傑出通識教育教師獎之教師，由本部公開表揚，頒給獎狀、獎牌及獎金新臺幣二十萬元。
七、獲頒全國傑出通識教育教師獎之教師，三年內不得重複被推薦。

前項教師得受邀參加頒獎典禮。


附錄
教育部顧問室92-95年人文社會科學教育先導型計畫

個別型通識教育改進計畫之績優計畫名單
	
	教師
	課程名稱
	學校
	系所
	職稱
	獲獎學年/學期

	1
	羅竹芳
	生命科學與人類生活
	國立
台灣大學
	動物研究所
	教授
	92上

	
	
	生命科學與人類生活
	
	
	
	92下

	
	
	生命科學與人類生活
	
	
	
	93上

	
	
	生命科學與人類生活
	
	
	
	94上

績優計畫之特別推薦計畫

	
	
	生命科學與人類生活
	
	
	
	94下

	2
	劉瑞琪
	西洋現代與當代藝術導論
	國立
成功大學
	藝術所
	副教授
	92上

	
	
	西洋現代與當代藝術導論
	
	
	
	92下

	
	
	西洋現代與當代藝術導論
	
	
	
	93上

	3
	梅家玲
	現代文學與文化
	國立
台灣大學
	中文系
	教授
	92上

	
	
	現代文學與文化
	
	
	
	93上

	
	
	現代文學史
	
	
	
	95上

	4
	廖蕙玟
	法律與生活
	國立
中正大學
	法律系
	助理

教授
	93上

	
	
	法律與生活
	
	
	
	94下

	
	
	法律與生活
	
	
	
	95上

	5
	劉開鈴
	性別與文學
	國立

成功大學
	外文系
	副教授
	92下

	
	
	性別與文學
	
	
	
	93下

	6
	童元昭
	太平洋島嶼世界
	國立

台灣大學
	人類學系
	副教授
	92下

	
	
	太平洋島嶼世界
	
	
	
	94上

	7
	楊濟襄
	生命禮儀與文化詮釋
	國立
中山大學
	中文系
	助理
教授
	94上

	
	
	生命禮儀與文化詮釋
	
	
	
	95上

	8
	黃俊儒
	科學、新聞與生活
	南華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
	助理

教授
	94下

	
	
	科學、新聞與生活
	
	
	
	94上

	9
	陳鳳雀
	藝術設計與生活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通識及教育學程中心
	講師
	94下

	
	
	藝術設計與生活
	
	
	
	95上

	10
	唐文慧
	性別與社會：

多元文化的觀點
	國立

成功大學
	政經所
	副教授
	91下

	11
	龔卓軍
	生死現象與文化差異
	國立

中山大學
	哲學所
	助理
教授
	91下

	12
	袁彼得
	地質觀察和發現
	國立

中山大學
	海洋及地質化學研究所
	副教授
	92上

	13
	劉明毅
	環境與生活
	國立

成功大學
	環境醫學所
	副教授
	92上

	14
	張逸帆
	美國文學與文化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英語系
	副教授
	92上

	15
	陳淑芳
	童年
	國立

台東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
	助理
教授
	92下

	16
	黃顯宗
	生命科學導論
	東吳大學
	微生物學系
	教授
	93上

	17
	林益仁
	環境教育與生態保育
	靜宜大學
	生態系
	助理
教授
	93上

	18
	顧坤惠
	台灣族群與文化：南島語族
	國立
清華大學
	人類所
	助理
教授
	93上

	19
	林聰益
	科技史
	南台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助理
教授
	93下

	20
	張子超
	環境倫理與永續發展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環教所
	教授
	94上

	21
	黃怡瑾
	台灣的婚姻與家庭：
變遷與多元
	國立
台南大學
	社會科教育學系
	副教授
	94上

	22
	王惠蓉
	兩性教育—兩性的社會化
學習與成長
	大華技術學院
	通識教育中心
	講師
	94上

	23
	王美鴻
	網路資訊行為
	國立

交通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
	講師
	94下

	24
	林文源
	科學、技術與社會
	國立

清華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
	助理
教授
	94下

	25
	何照清
	禪史、禪思與禪詩
	國立

聯合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
	副教授
	94下

	26
	林武佐
	電影閱讀美學
	中台科技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
	助理
教授
	94下

	27
	吳慎慎
	性別文化與社會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
	共同學科
	副教授
	95上

	28
	林亞娟
	俄羅斯社會與文化
	中州技術學院
	通識教育中心
	助理

教授
	95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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